
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獎勵學生通過全民中檢辦法 
112 年 9 月 19 日核定通過 

第一條:為加強本校學生中文(國語文)能力，提升主動學習

意願，鼓勵學生參與全民中檢(CWT)，特別訂定本辦

法。 

第二條:獎勵標準 

1. 本校學生通過中等檢定，憑證書記嘉獎一次。 

2. 本校學生通過中高等檢定，憑證書記嘉獎二次。 

3. 本校學生通過高等檢定，憑證書記小功一次及頒

發獎金壹仟元。 

第三條:凡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報名通過全民中檢(CWT)，

且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獎勵標準者，可向教務處提出

申請。 

第四條:本辦法經費來源由本校家長會費支應。 

第五條: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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